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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浙六和法意（2023）第 1753 号 

致：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魏飞舟律师、卢静静律师（以下简称“六

和律师”）出席了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

项进行见证，六和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及《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六和律师查阅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 

1.《公司章程》； 

2. 公 司 于 2023 年 10 月 18 日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公告的《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3. 公 司 于 2023 年 10 月 18 日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公告的《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4.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5.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清况的统计结果； 

6.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会议文件。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公司所提供的所有文件正本及副本均为真实、准确、完

整，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和文件，且无任何

隐瞒、遗漏之处。 

本法律意见书是六和律师根据对本次股东大会事实的了解及对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出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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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和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定必备文件予以公告，

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

不得为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六和律师根据我国法律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其他相关法

律问题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2023 年 10 月 1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

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2023 年 11 月 9 日召开 2023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 年 10 月 18 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信息披露媒

体刊登了《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公司在会议通知中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召

开的时间、地点、提案内容及出席会议的股东登记办法等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2023

年 11 月 9 日下午 14：30 在杭州市庆春路 137 号华都大厦 8 楼会议室如期举

行。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9 日，其中，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

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15-9:25，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上午9:15-

15:00。 

六和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1.根据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

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清况的统计结果等资料，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共 19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411,973,802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73.8364%。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共 6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78,153,05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7749%。 

除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ĭĮį理人İ、公司ıĲ的

律师及其他人İ出席ĳĴ席了本次股东大会（ĵ通Ķ方式ķ会）。 

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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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Ĺ证，六和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出席人İ、召集人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ĺ会资ĸ合法有Ļ。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事宜  

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10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信息披露媒体发出了会议通知，提

Ĳ本次股东大会对《关于ļĽľ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Ŀŀ的议案》《关于Ł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łŃń董事的议案》《关于Ł举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Ńń董事的议案》《关于Ł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łŅņ代表监事的

议案》予以审议。上Ň提案内容ň于股东大会Ņ权范ŉ，且具有Ŋ确的议题和具

体决议事项。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ŋ有提出Ō的议案。 

经Ĺ证，六和律师认为提案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合法有Ļ。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表决程序 

经Ĺ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ō公告中所Ĵ的事项以记名投票方式进

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六和律师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 

1.公司ō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股东Ŏ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ķŏ网络投票。 

2.公司股东Ŏ以在ŐŇ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系统行ő表决权。Œ一表决权œ能ŁŔ现场投票ĳ网络投票其中一ŕ表决方

式。同一表决权出现Ŗŗ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3.网络投票结Řř，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表决结果。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ĸ，Ś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络投票系统提供śŜĹ证其ŝ份。 

六、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经Ĺ证，本次股东大会ō会议召开的公告中ĴŊ的Ş表决事项以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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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票数和结果，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对

表决结果ŋ有提出ş议，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0《关于ļĽľ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Ŀŀ的议

案》 

表决结果：406,130,94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98.5817%；

5,842,856 股Š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4183%；0 股š权，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2.00《关于Ł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łŃń董事的议案》 

2.01《关于Ł举ŢŊţŤť为第五届董事会łŃń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Ŧ议案采用ŧ计投票Ũ，410,609,21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数的 99.6687%。 

其中，中ũ投资Ū表决ū况为：32,456,159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和ķŏ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ũ股东（ĵ中ũ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Ļ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652%。 

2.02《关于Ł举ŬŭŤť为第五届董事会łŃń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Ŧ议案采用ŧ计投票Ũ，410,949,21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数的 99.7512%。 

其中，中ũ投资Ū表决ū况为：32,796,159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和ķŏ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ũ股东（ĵ中ũ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Ļ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705%。 

2.03《关于Ł举ŮůŰŤť为第五届董事会łŃń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Ŧ议案采用ŧ计投票Ũ，410,949,21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数的 99.7512%。 

其中，中ũ投资Ū表决ū况为：32,796,159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和ķŏ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ũ股东（ĵ中ũ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Ļ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705%。 

2.04《关于Ł举űŰŊŤť为第五届董事会łŃń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Ŧ议案采用ŧ计投票Ũ，410,949,21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数的 99.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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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ũ投资Ū表决ū况为：32,796,159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和ķŏ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ũ股东（ĵ中ũ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Ļ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705%。 

2.05《关于Ł举ŲųŴŵ为第五届董事会łŃń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Ŧ议案采用ŧ计投票Ũ，410,949,21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数的 99.7512%。 

其中，中ũ投资Ū表决ū况为：32,796,159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和ķŏ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ũ股东（ĵ中ũ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Ļ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705%。 

2.06《关于Ł举Ŷŷ春Ťť为第五届董事会łŃń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Ŧ议案采用ŧ计投票Ũ，410,949,21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数的 99.7512%。 

其中，中ũ投资Ū表决ū况为：32,796,159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和ķŏ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ũ股东（ĵ中ũ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Ļ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705%。 

3.00《关于Ł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Ńń董事的议案》 

3.01《关于Ł举ŸŹźŤť为第五届董事会Ńń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Ŧ议案采用ŧ计投票Ũ，410,973,71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数的 99.7572%。 

其中，中ũ投资Ū表决ū况为：32,820,659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和ķŏ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ũ股东（ĵ中ũ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Ļ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430%。 

3.02《关于Ł举ŻżŽŤť为第五届董事会Ńń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Ŧ议案采用ŧ计投票Ũ，411,889,20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数的 99.9794%。 

其中，中ũ投资Ū表决ū况为：33,736,150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和ķŏ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ũ股东（ĵ中ũ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Ļ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99%。 

3.03《关于Ł举žſƀŤť为第五届董事会Ńń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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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Ŧ议案采用ŧ计投票Ũ，411,889,20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数的 99.9794%。 

其中，中ũ投资Ū表决ū况为：33,736,150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和ķŏ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ũ股东（ĵ中ũ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Ļ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99%。 

3.04《关于Ł举ƁƂŤť为第五届董事会Ńń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Ŧ议案采用ŧ计投票Ũ，411,889,20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数的 99.9794%。 

其中，中ũ投资Ū表决ū况为：33,736,150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和ķŏ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ũ股东（ĵ中ũ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Ļ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99%。 

4.00《关于Ł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łŅņ代表监事的议案》 

4.01《关于Ł举ƃƄ标Ťť为第五届监事会łŅņ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Ŧ议案采用ŧ计投票Ũ，410,605,01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数的 99.6677%。 

其中，中ũ投资Ū表决ū况为：32,451,959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和ķŏ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ũ股东（ĵ中ũ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Ļ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528%。 

4.02《关于Ł举ŮƅƄŤť为第五届监事会łŅņ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Ŧ议案采用ŧ计投票Ũ，411,882,20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数的 99.9777%。 

其中，中ũ投资Ū表决ū况为：33,729,150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和ķŏ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ũ股东（ĵ中ũ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Ļ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92%。 

4.03《关于Ł举ƆƇƈŤť为第五届监事会łŅņ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Ŧ议案采用ŧ计投票Ũ，410,595,71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数的 99.6654%。 

其中，中ũ投资Ū表决ū况为：32,442,659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和ķŏ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中ũ股东（ĵ中ũ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Ļ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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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决结果，本次会议的议案Ɖ股东大会同意通过。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Ļ。 

七、结论意见 

Ɗ上，六和律师认为，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İ资ĸ、

召集人资ĸ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Ļ。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Ƌ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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